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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6-025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4、参加股东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7、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兴中路339号茅山智能制造B区全球烹饪艺术中心。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共计 200名，所代表股份数为 582,178,4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6102%。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
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所代表股份数为500,400,8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2.955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3名，所代表股份数为81,777,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543％。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审议并以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1,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308%；反对 93,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2．《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1,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308%；反对 93,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3．《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2,1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反对92,

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8,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318%；反对 92,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68,0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0%；反对8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14,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812%；反对 8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8%；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5．《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68,7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83,

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15,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819%；反对 83,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0%；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6．《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847,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49%；反对16,

304,5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6%；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6,594,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4260%；反对16,304,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5459%；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7．《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8,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710%；反对 93,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8．《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0,832,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8%；反对 1,

282,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4%；弃权6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578,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5513%；反对1,28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06%；弃权6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7,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9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4,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702%；反对 9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1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7,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9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4,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702%；反对 9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6-02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的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大厦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潘隆应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55,

96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56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55,698,8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4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46人，代表股份 26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8％。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9人，代表股份5,959,2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

数2.5277％。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本次

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5,911,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反对 5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04,0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737％；反对5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7％；弃权5,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独立董事吴锦凤、韩立军、李良机在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5,918,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1％；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11,0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912％；反对4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5,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5,911,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反对 5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04,0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737％；反对5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7％；弃权5,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5,917,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5％；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10,1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761％；反对4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6,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7％。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55,918,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1％；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11,0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912％；反对4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5,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兰昌、韩海洋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材料
1.《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6-025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60098-0001号
致：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派叶
兰昌律师、韩海洋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
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
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
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会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
20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
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50号金森

大厦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通知》中所告知的时
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当日交易时间段。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潘隆应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
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5,

96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56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5,698,88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424%。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26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959,2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77%。

（二）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师现场

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
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由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
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5,911,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反对 5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0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737%；反对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7%；弃权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5,918,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1%；反对 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1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912%；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911,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反对 5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0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737%；反对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7%；弃权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917,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5%；反对 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10,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761%；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918,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1%；反对 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91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912%；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3%；弃权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黄鹤

见证律师：叶兰昌
见证律师：韩海洋

2026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6-028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1日分别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2025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标，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和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对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1,245,600股均以授予价格5.4元/股进行回购注销。同时，同意将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91,000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5.4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4,082,195股减少至232,545,595股，注册资本由234,082,195
元减少至232,545,595元。实际总股份数和注册资本最终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调整变动。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如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

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沐川路58弄1-7号G60商用密码产业基地A2楼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至2026年7月5日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4、电话：021-62327028
5、邮箱：stock@koal.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6-027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沐川路58弄1-7号G60商用密码产业基地A2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3
82,992,164
35.45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孔令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因公司董事会秘书职位目前空缺，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本次股东会未有董事会秘

书出席。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716,364
比例（%）
99.6677

反对
票数

251,700
比例（%）
0.3033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29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419,964
比例（%）
99.3105

反对
票数

541,500
比例（%）
0.6525

弃权
票数
30,700

比例（%）
0.037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709,944
比例（%）
99.6599

反对
票数

251,720
比例（%）
0.3033

弃权
票数
30,500

比例（%）
0.036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63,186
比例（%）
96.0754

反对
票数

559,620
比例（%）
3.7433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1813

5、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061,915
比例（%）
99.7144

反对
票数

204,200
比例（%）
0.2512

弃权
票数
28,000

比例（%）
0.0344

6、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778,464
比例（%）
99.7425

反对
票数

186,600
比例（%）
0.2248

弃权
票数
27,100

比例（%）
0.032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710,464
比例（%）
99.6606

反对
票数

247,600
比例（%）
0.2983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41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薪酬方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

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193,506
14,483,486
14,178,986
14,533,506

14,552,006
14,484,006

比例（%）
96.1248
98.0887
96.0265
98.4274

98.5527
98.0922

反对
票数

541,500
251,720
559,620
204,200

186,600
247,600

比例（%）
3.6673
1.7048
3.7900
1.3829

1.2637
1.6769

弃权
票数
30,700
30,500
27,100
28,000

27,100
34,100

比例（%）
0.2079
0.2065
0.1835
0.1897

0.1836
0.23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其中议案5、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4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对本
人及关联人薪酬事项回避表决；议案5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与激
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磊、王雨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33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一）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

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定为：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275,725,89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689,314,730.00元。2025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目前，因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尚在行权期以及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
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尚在转股期，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
于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二）自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
发生变化，截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本总额为276,811,567股。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
的。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76,811,5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5.0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2.5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2*****126
02*****057

股东名称
励建立
励建炬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20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以

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66，债券简称：科利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16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1栋A座27层董秘办
咨询邮箱：ir@kedali.com.cn
咨询电话：0755-2640 0270
咨询传真：0755-2640 0270
联系人：罗丽娇、赖红琼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34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48.7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46.20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9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43号）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7月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15,343,705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2〕715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8月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利转债”，债券代码“127066”。

（二）“科利转债”提前赎回情况
自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5月18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科利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93.31元/股）。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
款的相关规定，已满足“科利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科
利转债”的议案》，“科利转债”赎回日为2026年6月15日，停止交易日为2026年6月10日，停止转股
日为2026年6月1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科利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二、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当公司发

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前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交所网站和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
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
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三、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约定，“科利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59.35

元/股，后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权益分派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2023年1月，自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至2023年1月16日期间，因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相对本次可转债发行前增加328,
683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
民币 159.3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9.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1月 18日起生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3）。

（二）2023年5月，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
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9.2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8.92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5月 1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13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
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三）2023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3,
471,626股（以下简称“本次定向发行”），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2023年8月2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并于2023年8月15日在深交所上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
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33,471,626股，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定向发行前235,909,596股增加至本次定向发
行后269,381,22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
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58.9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152.2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8月15日起
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79）。

（四）2024年5月，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0元（含
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
币 152.2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50.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五）2025年5月，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0元（含
税）。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科利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
币 150.70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14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5月 3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科利转债”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6日、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5

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拟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派
发现金红利，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0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6年5月29日。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科利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
如下：

P1=P0-D =148.70-2.50= 146.2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9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332 股票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6年 5月 19日，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25

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989,204,8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元（含
税）。2025年度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分配总额为197,840,973.20元。本利润
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989,204,866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989,204,8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588
00*****034

股东名称
仙居县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宇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20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仙居县福应街道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15号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沈旭红
咨询电话：0576-8773113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2026-024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龙汽车）控股股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汽集团）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8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本数），增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本次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计划

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近期，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汽集团通知，福汽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 12 个月内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
计划

本次公告前 6 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持情况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R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R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R否
□其他：

231,227,846股

32.25%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R否

□是R否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数量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对金龙汽车的坚定看好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合理判断，同时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A 股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0.8亿元（含）～1.5亿元（含）

不适用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

步实施增持计划。
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福汽集团自有资金和银行回购增持专项贷款资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有关事宜的通知》，近日，招商银行福州分行向福汽集团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福汽
集团增持金龙汽车A股股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除上述贷款外，本次增持的其余资金为福汽集团自有资金。
福汽集团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福汽集团承诺本次增持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执行，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其他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福汽集团将及时履行告知
义务。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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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6〕7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落实，并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
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
修订和完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珠海冠宇电池
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